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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北京证券交易所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徐志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陆芝茵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陆芝茵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权益分派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股

项目 每 10 股派现数（含税） 每 10 股送股数 每 10 股转增数

年度分配预案 2 - 2

1.6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姓名 谈登来

联系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科教城创研港 1 号楼 A 座 7 楼

电话 0519-81085186

传真 0519-81085187

董秘邮箱 rh@ruihuaeng.com

公司网址 www.ruihuaeng.com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科教城创研港 1 号楼 A 座 7 楼

邮政编码 213164

公司邮箱 rh@ruihuaeng.com

公司披露年度报告的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bse.cn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致力于为化工企业提供基于化工工艺包技术的成套技术综合解决方案，经过公司主要人员的不

断接力研发，逐渐形成了以乙苯/苯乙烯成套技术、环氧丙烷/苯乙烯联产成套技术、正丁烷制顺酐成套

技术、聚苯乙烯成套技术等为核心的工艺包技术。

公司通过向客户提供基于工艺包技术的成套工艺综合解决方案，并对研发的核心专利设备、催化剂

进行配套生产与销售。目前，公司主要通过直销的模式向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通过与终端用户或者 EP

总承包商签订工艺包合同、工艺技术许可协议、设备销售、催化剂销售等合同，按照合同内容提供技术

服务、发出商品，确认风险和管理权已经转移并确认收入，从而为公司取得收入、利润和现金流。

1、盈利模式

公司致力于为化工企业提供基于化工工艺包技术的成套技术综合解决方案，主要产品为化工工艺

包、化工设备和催化剂，公司通过公开信息、自有资源等各种渠道拓展下游化工企业客户，与客户进行

商务洽谈获取业务机会，并根据客户需求及最终签订的销售合同内容提供相关专业技术服务、相关专利

专有设备以及催化剂产品，在满足合同相应条款后，按照合同相关约定从客户处取得服务或产品的销售

收入，收入扣去业务对应的原材料采购、人工工资支出等成本后形成公司利润。

2、研发模式

公司坚持自主创新为主的研发模式，并以合作研发作为公司技术来源的有益补充。公司出于对行业

技术发展方向的判断，根据市场需求及行业热点，组织研发力量进行前瞻性研发，形成核心专利技术，

满足市场对相关产品的技术需求，同时满足公司持续发展的需求。公司通过自主研发，形成了大批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产品，沉淀了技术，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人才，在相关技术领域形成了一系列核心

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同时，在加大投入独立自主研发的基础上，公司与国内知名大学建立密切的

联系和多层次的合作关系，进行产、学、研结合研究，对前瞻性技术及其新应用保持高度敏感。

3、采购模式

公司针对产品属于订单式生产的特点，采用“按需定制，以产定购”的采购模式，即按照订单组织

采购的方式进行原材料、外协加工或劳务等采购。对于化工设备业务，公司原材料采购主要分为主材及

辅材，主材为不锈钢板、碳钢板、特材、换热管和铸件等，辅材主要为焊材、五金、紧固件、垫片等；

公司还将部分管板加工、表面处理等非核心工序交由外协厂商负责，公司则主要提供加工所需原材料；

此外，公司根据业务需要，将设备制造过程中部分装配环节进行劳务外包。对于催化剂业务，公司采购

催化剂原粉；公司掌握催化剂的配方及工艺，催化剂生产则通过山东瑞纶自行生产和/或委外加工的方

式完成。

公司设置商务部、生产部和采购部，首先商务部根据公司销售合同确定设备、催化剂的交货期，然

后生产部根据该交货期合理制定生产计划并确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最后采购部根据生产计划、仓库管

理人员提供的库存情况，并参考供应商及原材料市场的动态，采用询价、比价、议价的方式，在确保质

量的前提下优先选择性价比最优的产品及服务，与相关供应商签订合同后执行采购程序。后续由技术质

量部负责到货材料的检验，仓库管理人员负责入库和库存管理，财务部根据采购合同的约定支付采购款

项。

4、生产/服务模式

公司的经营模式为“以销定产”。针对专业技术服务，公司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组建专门的项目

团队，为客户提供详细的工艺技术路线设计及工艺包编制，并为客户提供后续的技术手册、工艺手册的

编制及人员培训、指导客户开车等服务。针对专利专有设备和催化剂，公司销售部门提供产品技术方案，

在获得客户认可后签订销售合同；公司生产部门根据销售合同安排生产计划，根据产品部件的重要性进



行自主生产或外协加工，并在公司组合成最终产品；同时生产部门根据公司产品的特点，对常用标准件

进行合理备货。

5、销售模式

目前，公司主要基于自主研发的化工工艺包技术，有针对性地对目标客户进行技术推广与产品销售。

具体来说，公司的化工工艺包主要针对石油化工行业研发设计，公司对该产品的上下游企业进行筛选，

并通过网络、展会、行业高端论坛和行业协会等公开信息渠道，联络对产品有需求的企业，再通过商业

合作洽谈等方式获取业务机会。同时，公司在化工技术工艺包领域已经具备一定的知名度，并有不同客

户多个品类的项目成功落地，部分产品的工艺包技术实现了国产制造，拥有较强的市场影响力，部分客

户会根据自身需求主动联系公司进行合作洽谈。此外，公司的高管人员及商务人员大多从事石油化工及

化工装备行业多年，积累了广泛的行业人脉资源，并拥有成熟的客户渠道，能够有效地推广公司的产品

与服务。

报告期内、以及报告期后至本年度报告披露日，公司的商业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25 年末 2024 年末 增减比例% 2023 年末

资产总计 1,264,697,405.56 1,326,484,604.32 -4.66% 826,169,661.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923,151,883.62 830,108,324.80 11.21% 440,548,963.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
11.77 8.35 10.96% 7.34

资产负债率%（母公

司）

4.18% 3.9% - 21.23%

资产负债率%（合并） 27.01% 37.42% - 46.68%

2025 年 2024 年 增减比例% 2023 年

营业收入 581,023,109.55 555,168,362.13 4.66% 394,465,865.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6,793,466.00 115,953,735.47 -7.90% 113,927,509.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95,072,797.66 104,246,952.29 -8.80% 110,025,744.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1,517,802.44 182,572,731.56 -139.17% 101,057,497.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依据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计算）

12.20% 20.33%

-

26.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依据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计算）

10.86% 18.28%

-

25.72%

基本每股收益（元/ 1.36 1.80 -24.44% 1.90



股）

2.3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36,315,015 46.3202% 3,033,265 39,348,280 50.1891%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0 0% 0 0 0%

董事、高管 0 0% 0 0 0%

核心员工 499,369 0.6370% 11,037 510,406 0.6510%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42,084,983 53.8464% -3,033,265 39,051,718 49.8109%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2,546,366 41.5132% 36,153 32,582,519 41.5593%

董事、高管 5,279,303 6.7338% 0 5,279,303 6.7338%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78,399,998 - 0 78,399,998 -

普通股股东人数 3,580

2.4 持股5%以上的股东或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

名称

股东

性质

期初持股

数

持股

变动

期末持股

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

无限售股

份数量

1 徐志刚
境内自

然人
32,546,366 36,153 32,582,519 41.5593% 32,582,519 0

2 张晶
境内自

然人
2,513,967 0 2,513,967 3.2066% 2,513,967 0

3 奚慧克
境内自

然人
3,413,966 -1,320,000 2,093,966 2.6709% 0 2,093,966

4

江苏中

小企业

发展基

金（有

限 合

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824,084 -510,029 1,314,055 1.6761% 0 1,314,055

5

江苏省

现代服

务业发

展创业

投资基

金（有

限 合

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822,981 -515,393 1,307,588 1.6678% 0 1,307,588



6

江苏毅

达成果

创新创

业投资

基 金

（有限

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822,008 -523,699 1,298,309 1.6560% 0 1,298,309

7 吴非克
境内自

然人
1,005,587 0 1,005,587 1.2826% 1,005,587 0

8 周一飞
境内自

然人
1,005,587 -65,587 940,000 1.1990% 0 940,000

9

中国农

业银行

－华夏

平稳增

长混合

型证券

投资基

金

其他 299,204 616,114 915,318 1.1675% 0 915,318

10 谈登来
境内自

然人
905,000 0 905,000 1.1543% 905,000 0

合计 - 47,158,750 -2,282,441 44,876,309 57.2401% 37,007,073 7,869,236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1、江苏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和江苏毅达成果创新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的私募基金管

理人均为江苏毅达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苏省现代服务业发展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的私

募基金管理人为南京毅达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私募基金管理人江苏毅达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与南京毅达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南京毅达资本管理企业（有限合

伙）。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十名股东是否存在质押、司法冻结股份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1 奚慧克 2,093,966

2 江苏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1,314,055

3 江苏省现代服务业发展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1,307,588

4 江苏毅达成果创新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298,309

5 周一飞 940,000

6 中国农业银行－华夏平稳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915,318



基金

7 赵妍 602,793

8 长江龙城科技有限公司 528,181

9 上海东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东恺积余二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482,577

10 和成刚 468,466

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1、江苏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和江苏毅达成果创新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的的私募基金

管理人均为江苏毅达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苏省现代服务业发展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的

私募基金管理人为南京毅达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私募基金管理人江苏毅达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与南京毅达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南京毅达资本管理企业（有限

合伙）。

2.5 特别表决权股份

□适用 √不适用

2.6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截至本报告期末，徐志刚先生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未发生变动。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9月 6日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平台（http://www.bse.cn/）

披露的《招股说明书》“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部分。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股权结构图如下：

2.7 存续至本期的优先股股票相关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 存续至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的债券融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9 存续至本期的可转换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3.1 报告期内核心竞争力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2 其他事项

事项 是或否

是否存在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的情况 □是 √否

是否存在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质押的情况 √是 □否

是否存在年度报告披露后面临退市情况 □是 √否

3.2.1. 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质押的资产情况

单位：元

资产名称 资产类别
权利受限类

型
账面价值

占总资产的比

例%
发生原因

货币资金 流动资产 保证金 1,285,277.19 0.10%

用 于 履 约 保 证 金

49.8 万元，银行承兑

汇票保证金78.73万

元

无形资产 非流动资产 抵押 14,523,944.25 1.15%
用于瑞凯二期建设

抵押

总计 - - 15,809,221.44 1.25% -

资产权利受限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资产抵押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常州瑞凯化工装备建设有限公司二期厂房建设需要，能够合理保证

瑞华技术资金流动性和充裕性，增强资金保障能力，有利于促进子公司业务的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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